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
   
 

桂人社函〔2014〕283 号 

 
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 

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

推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有

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评选全国教育系统

先进集体和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的通知》(人

社部函〔2014〕89 号)要求，现就做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

全国模范教师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组织领导 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教育厅联合组成自治区教育系

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

育厅师范教育处，负责日常工作。 

二、推荐原则 

各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人社部函〔2014〕89 号文的评选条

件和评选程序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实事求是，优中 

选优，推荐出本地区、本单位近年来在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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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、教育教学科研及学校

管理等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。 

三、推荐要求 

各市各单位在遴选推荐工作中，要坚持向基层、一线教师倾

斜，尤其要向条件艰苦的农村地区、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师倾斜，

向义务教育、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教师倾斜。统筹考虑不同层次、

不同类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及其人员，尽可能做到高等学校、

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工读学校、

民办学校、成人学校、校外教育基地、教师进修学校、民族学校、

技工学校等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均有代表。 

（一）各市推荐的基础教育领域先进集体，县镇以下（含县

镇）的农村学校应占本地区推荐名额 60%以上，义务教育阶段学

校（小学、初中、九年一贯制学校）应占本地区推荐名额 70%以

上。河池、百色、来宾等市推荐的先进集体候选单位中至少包含

1所民族学校。 

（二）各市推荐的先进个人，县镇以下（不含县镇）的乡村

中小学教师应占本地区推荐总名额的 35%以上，义务教育学校教

师应占本地区推荐总名额的 50%以上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应占本

地区推荐总名额的 8%以上。 

（三）全国模范教师的推荐人选，必须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并

承担一定教学工作量。高等学校教授、副教授参评，必须完成学

校规定的本、专科教学工作量；高等职业院校重点推荐设计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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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“做中教”教学理念的骨干带头教师。城镇中小学教师有在农

村学校任教经历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选。 

（四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担任副厅(局)

级及相当于副厅(局)级以上单位和个人不参加评选。先进工作者

中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 20%以内。 

四、申报材料和时限要求 

（一）各市各单位上报正式公文 1份。 

（二）申报表及有关材料一式 5份，纸张一律使用 A4 纸。 

（三）填写申报表必须详实。 

（四）先进个人信息需在网上录入，网址为：http：

//www．Jybz.edu．cn，有关用户名和密码请与自治区教育厅师

范教育处联系。申报表及相关表格可到教育部门户网站

（http://www.moe.edu.cn）相关通知下载填写、打印。 

各市各单位务必于2014年 6月30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自治

区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黄耀强，0771—5815207，5815203，

5815201(传真)，通讯地址：广西教育厅师范教育处(南宁市竹溪

路 69 号)，邮编：530021，电子邮箱：gxjsbz05@163.com。 

本通知可在广西教师教育网（www.gxjs.com.cn）政策通知

栏下载。 

 

附件：1．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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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 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
 

组长：秦 斌   自治区高校工委书记、教育厅厅长 

蒋 劼 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、公 

务员局常务副局长 

副组长：杨伟嘉 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、副厅长 

黄雄彪 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

郑小勇  自治区公务员局副局长 

成员：彭晓燕 自治区公务局考核奖励（培训与监督）处处长 

孙国友  自治区高校工委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 

李美清 自治区高校工委宣传部部长、教育厅思想政

治工作处处长 

吕 逸 自治区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副组长、监察厅 

驻教育厅监察室主任 

覃艳娟  自治区教育厅人事处处长 

何刚亮  自治区教育厅财务处处长 

罗 索 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

李栋学  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 

赵益真  自治区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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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正义 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办公室常务副 

主任 

韦兰明 自治区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 

李勇齐  自治区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处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： 

主 任：李勇齐（兼）   

彭晓燕（兼） 

成 员：谢建平  自治区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副处长 

牙东豪  自治区公务局考核奖励（培训与监督）处 

副处长 

黄耀强  自治区教育厅师范教育处调研员 

钟  枫  自治区公务局考核奖励（培训与监督）处 

主任科员 

 

 
 

 



附件 2 

 

推荐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模范教师、 
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

 
先进集体 

 
单  位 

基础教育 
中等     

职业教育 

全国模范教师 
全国教育系统 
先进工作者 

南宁市 2 1 8 1 

柳州市 2 1 4 1 

桂林市 2 1 6 1 

梧州市 2 1 4 1 

北海市 1 1 2 1 

防城港市 1 1 1 1 

钦州市 2 1 4 1 

贵港市 2 1 6 1 

玉林市 2 1 8 1 

百色市 2 1 4 1 

贺州市 2 1 3 1 

河池市 2 1 5 1 

来宾市 2 1 3 1 

崇左市 2 1 3 1 

各高校 1 1 1 

区直各有关

单位 
1 1 1 

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